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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永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关于加快推进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
采集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自我区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以来，取得阶段性成果，受到社会各界好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普遍反映良好，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了尊崇军人、关爱优抚对象的浓厚氛围。但是离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工作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为按全市要求的时间节点，倒排工期，集约攻坚，确保高质量完成信息采集工作任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区信息采集工作总体情况
截止2019年3月29日，全区共采集信息35496万条，审核通过32012万条，审核通过率90.18%，全市排名第26名。按照国家明确采集数量应为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人数的5.5-6倍估算，我区采集数量应在5万余条，与现已采集数存在较大差距。据初步核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实际采集数量尤低。
二、前期信息采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重视不够。参加信息采集是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责任和义务，对于摸清底数、掌握情况十分重要。按照当前政策，转业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上班的退役军人，没有享受额外的优抚待遇，所以大家参加信息采集的意愿不强烈。加之信息采集需要提供档案资料复印件，部分信息采集对象嫌查询档案困难，也就放弃参加信息采集。
二是动员服务简单粗糙。各单位对这项工作也不够重视，宣传发动不充分，联系沟通不畅，服务方式单一、力度不大。
三是工作推动止于应付。各单位未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教育引导采集对象珍惜荣誉，服从组织管理，积极参加信息采集。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为切实提高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信息采集率，坚持应采尽采，不漏一人，特组织专门人员采取上门服务的方式开展定点采集。
（1） 定点采集工作会
时间：2019年4月15日上午9:30
地点：区民政局6楼小会议室
参加人员：各单位分管领导1名
（2） 定点采集工作安排
    1.时间： 2019年4月16日-17日。
2.24套设备和24名专业信息采集工作人员，按照一人配备一套设备，分为14个组。
3.每个组固定在一个点，并负责划分的信息采集单位。
4.分组、设点、人员配置及负责单位
	组别
	人员配置
	设点地方
	责任单位

	1
	3
	红江厂
	红江厂

	2
	1
	人武部
	区人武部、预二团

	3
	2
	区法院
	区法院、区检察院

	4
	2
	文理学院
	重庆文理学院

	5
	2
	永川供电局
	永川供电局

	6
	2
	区公安局
	区公安局

	7
	1
	区城市管理局
	区城市管理局

	8
	2
	区税务局
	区税务局、区教委

	9
	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0
	2
	区应急局
	区财政局、区规自局、区交通局、区卫健委、区应急局

	11
	1
	水电职业学院
	重庆水电职业学院

	12
	1
	财经职业学院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13
	1
	国资服务中心
	区国资服务中心

	14
	2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永川天然气公司、区电视台、区供销社


5.采集对象：军队转业干部、退役士兵、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军队无军籍离退休退职职工、复员军人、残疾军人、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
6.采集对象需要提供的资料：包括身份证、户口簿、入伍和退伍证明资料（例如：入伍或退伍登记表）、立功受奖证明资料。
7.采集流程：发放信息采集表-组织采集对象填表-审核资料-录入系统。
8.定点采集单位职责。属于设点地方的单位要为前来采集的工作人员安排工作场地，提供必要的水、电、互联网接入等保障条件。定点采集单位要负责通知、动员和组织本单位采集对象，准备好所需要资料，按时到上表对应的设点地方完成信息采集；帮助采集对象查寻档案，准备资料。
四、工作督导措施
一是及时汇总分析信息采集情况，向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并采取一定方式通报。
二是信息采集完成情况作为全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目标考核重点指标。
三是将向区武装部、区人社局、区档案馆查寻入伍接收退伍士兵名录，与全国优抚系统数据进行比对核查，核实各单位信息采集完成情况。


重庆市永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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